
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申請文康活動說明手冊 

   (含範例) 

 

**人數、金額有增加，請重打一份變動後的申請表，並重跑一次申請流程。** 

(舊的申請表請當附件，其他印領清冊及照片可一併附上，待新的申請表至校長

核准，由本室逕送核銷)



 

1.申請文康活動

事先填寫申請表及參加活動名單(申請表先不用簽名)， 
兩張填寫完後，經領隊一人簽章後，送各單位審核。 
 
 
 
 
  
 
  
 
 
審核完畢會送回貴單位，再進行以下流程。 

 
 

2.核銷
 
(1) 參加人員簽名：請參加人員於申請表簽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2) 至主計室網站，點選印領清冊系統 

 

 

 

 

 

簽名 

簽名 



※若無投保則不用選 

(3) 輸入身分證字號及驗證碼→下一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4) 輸入請購單號（有寫在申請表上）及筆數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5) 進入產製印領清冊系統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

→清冊選取 (00)聯誼休閒補助費 

→輸入用途摘要（如：人事室 OOO 等 11 人 112 年 6 月 29 日自強活動） 

→輸入參加人員姓名 (免輸入身分證字號) 

  (如無投保旅遊平安險，則免區分保費身分別) 

→輸入單位 次、數量 1，及單價 500。 

→點選存檔/產製印領清冊，印出。 

 

(6) 將申請表、參加名單 (參加人員須於簽名欄簽名) 、印領清冊 (清冊下方須核

章，並浮貼發票) 及 照片 2 張，送人事室核銷。 

 

 

▲若後續人數、金額有增加，請重送變動後的申請表，重跑申請流程。 

（舊的申請表請當附件後附，其他印領清冊及照片一併附上，待新的申請表核

准，由本室逕送核銷）



 

註 1：補助金額一人最高 500 元，超出部分請自費。 

註 2：後續有新增、刪除參加者，請於參加名單備註「新增」或於備註欄備註 

「未到」，有做任何修改請蓋小章（或簽名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🔶注意事項： 

⚫ 印領清冊 - 身分部分 

若無投保旅遊平安險，則不須區分保費身分，且保費金額應為 0。 

 

● 文康活動可使用中午休息時間辦理  

(無論學期間或寒暑假期間，皆可利用 12:00-13:00 辦理，無須請假)。 

學期間：不可使用辦公時間辦理。 

寒、暑假期間：得利用辦公時間舉辦（但須請自己的假）。 

 

   ● 重要 : 發票請打統編 52010606，並請注意發票時間，須於申請表填寫之

活動時間內。 (如：計畫 12:00-13:00 進行活動，發票結帳時間請勿超過

13:00) 

 

 

 

未到/刪除 

新增 



參考範本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 



 

  



 

 

  



增加參加人數 - 申請表重送範例 

 

 

請修改成

變動後的

正確人數

及金額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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